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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  审 


依据当年省人社厅和省体育局印发的《全省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工作安排意见》，对已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凡符合条件的，提出初审同意意见。





不符合条件，予以驳回，并告知。





不符合申请条件，予以驳回，并告知。





申   请


申请人按照当年印发的《全省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工作安排意见》向全省高中级教练员职务审核组申请参加全省体育教练专业高、中级职称评审








邮寄申请资料





通过传真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受理资料





到人事处现场申请


（以当年文件通知为准）





受   理


凡申请材料存在可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

凡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应当场或在10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全部内容，逾期未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

凡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申请人按要求补齐材料的，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。











确   认


评审通过后，将评审结果报省人社厅备案。并由省人社厅印发高级教练员任职资格通知、由省体育局印发中级（一级）教练员任职资格通知，最后将有关材料立卷归档。








评   审


按规定从评委库中抽取评委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召开全省体育教练员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会。凡评审未通过的，应在5日内告知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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